
韶环始审〔2025〕9 号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始兴县司前镇杨梅山陶
瓷土（石）矿开采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

审批意见

始兴县恒基矿产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来《始兴县司前镇杨梅山陶瓷土(石)矿开采加工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相关资料收悉，

经审核，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：始兴县恒基矿产有限公司拟投资13000万元，

其中环保投资 201.5 万元，选址于始兴县司前镇甘太杨梅山矿区

（矿区：E：：114°8′1″，N：24°39′59″；选矿厂：E：114°

7′43.812″，N：24°40′43.819″）建设始兴县司前镇杨梅山

陶 瓷 土 （ 石 ） 矿 开 采 加 工 项 目 ， 项 目 代 码 ：

2406-440222-04-01-471711。矿区面积为 0.3273km
2
，开采方式

为露天开采，开采标高为+638m—+480m，服务年限为 19 年。项

目包括矿山开采和矿选厂两部分，矿山开采主要建设内容为：开

采场、排土场、淋溶废水沉淀池（二级）、道路、维修站以及相

关的配套设施。排土场共设置 2 个，其中一个位于矿区北西侧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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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0 米位置，面积约 56000m
2
，另一个位于矿区南部约 30 米位置，

面积约 44000m
2
；项目拟在矿区范围外的东北角高处平缓地段建

设 2 个淋溶废水沉淀池，容积均为 400m
3
。矿山开采规模为 200

万吨/年，其中 80 万吨原矿石直接外售，其余 120 万吨送入矿选

厂加工。

矿选厂主要建设内容为：原矿仓库、产品仓库、粗精选车间、

磁选车间、终端浆池、三级沉淀池、配电房、维修办公宿舍区和

三级化粪池等；选矿厂占地面积约为 33335m
2
，设计加工处理能

力为 4000t/d（120 万 t/a），生产工艺流程为：喂料→捣桨分散

→除砂→振动筛→水洗（水力分级）磁选→浓缩→压滤→成品→

包装入库→外售。产品方案为：原矿石、精品高岭土、30-60 目

粗砂 60-325 目细沙及副产品：含砂废料、磁选废料、云母。

矿山及选矿厂共计劳动定员 100 人，采用 1 班工作制度，年

工作 300 天，每天 1 班，每班工作 8 小时。

二、该《报告表》于 2025 年 4 月 8 日通过了韶关市污染控

制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审，根据专家组出具的《始兴县司前镇杨梅

山陶瓷土(石)矿开采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专家评审意见》，

该《报告表》内容较齐全，项目概况及工程分析基本清楚，采用

的评价标准、评价范围基本合适，环境保护目标较明确，评价方

法符合环评导则的要求，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，并已根

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。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，项目在严格

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控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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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前提下，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可行。并重点做好如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。

1.做好各类废水的收集、处理及设施维护。项目实施雨污分

流制度，开采区四周及道路两侧设截排水沟，并在矿区地势较低

处设置三级初期雨水池（共设置 3 个，每个容积 600m
3
），初期

雨水经沉淀后回用于生产或洒水降尘，不得外排；在排土场周围

设置截排水沟，排土场内部设置雨水导排系统，在每个排土场的

下游设置 1 处淋溶水三级沉淀池，容积为 1000m
3
，淋溶废水经沉

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，不得外排；选矿厂废水自流至原有三级选

矿废水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，不得外排；生活污水经三级化

粪池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，不得外排。

2.结合监测计划，定期对回用水质日常监测及对附近地表水

环境质量跟踪监测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

1.矿区开采、排土场实行洒水降尘、湿式作业，装载运输应

采取遮盖、密闭等措施，运输路段定时洒水抑尘等，减少扬尘产

生。

2.选矿生产中的喂料、破碎工序采用湿法破碎、洒水抑尘等

措施，减少扬尘产生。

3.选用符合标准的矿山设备和运输设备，并加强对设备维

护，减少废气污染物排放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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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有效的隔声、减振、降噪措施，并合

理安排爆破和运输时间，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。

定期清掏项目沉淀池污泥，经干化后进入选矿厂生产，不外

排；剥离的表土堆放于排土场，用于已开采区域的回填和复绿；

生活垃圾收集后，定期交由地方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；废机油、废

含油抹布等危险废物，定期交给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

严格控制施工占地，按照项目边界进行施工，不得随意扩大

施工范围，矿山开采期间按照“边开采，边复垦”的原则，采场

根据“宜林则林，宜农则农”的原则进行土地复垦，切实做到“边

开采、边修复”，及时进行生态恢复。

（六）落实闭矿期生态环境保护及恢复措施。

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现状，以及项目建设对生态环

境的扰动与破坏程度，以恢复受损区域、重建生态系统、因地制

宜等原则，分区、分重点开展服务期满的矿山生态恢复工作。

（七）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要科学规划、合理布置，精准识别、

研判潜在的环境风险，制订并落实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

预案，建立健全环境事故应急体系，有效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事

故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，防范环境事故发生。

三、《报告表》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境

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你公司应该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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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评价文件。《报告表》经批准后满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

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四、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加强生态环境管

理，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项目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

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并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。

项目选矿厂在投入生产或使用并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，应依据现

行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及《固定污染源

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的要求，完善相关的排污手续。

五、建设项目完成后，你公司须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

和程序，组织对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

收调查报告，依法做好相应的信息公开，并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

部门日常监督检查。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6 月 6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